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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陕市监发〔2025〕204号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印发《关于建立陕西省特种设备领域
风险监测机制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韩城市、杨凌示范区市场监管局，省特检院、相关单

位：

《关于建立陕西省特种设备领域风险监测机制的指导意见》

已经省局党组第 17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为做好贯彻落实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监测点及报送员的确定。监察机构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

机构、特种设备使用单位（一级、二级管控单位）及特种设备生

产和充装单位等四类监测点通过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确认

标识，监测点确定风险监测信息报送员后，在省特种设备智慧监

管平台填报人员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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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信息报送渠道。报送员通过电脑端或手机微信小程序报

送风险信息和意见建议至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。

三、信息处理机制。各监测点报送的信息通过省特种设备智

慧监管平台逐级处置。平台各项功能将在 8月 20日开发完成。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年 7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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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《关于建立陕西省特种设备领域
风险监测机制的指导意见》

为全面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，按照省局

党组安全生产“八场硬仗”工作要求，不断提升我省特种设备领

域风险监测能力和水平，推动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向事前预防

转型，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事故隐患报告制

度，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，省局决定建立特种设备领域风险监

测机制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在全省特种设备生产、使用、检验检测、安全监察等过程中

的高风险领域和关键环节设立特种设备安全风险监测点；各风险

监测点确定有经验的一线人员以及有关技术专家作为特种设备

风险监测信息报送员；信息报送员将日常发现共性或突出的问题

信息、风险信息或意见建议，通过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随机

反馈相关信息，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对已经构成危害的问题应及时

予以处置。省特种设备风险监测及应急保障中心组织专家对上报

的风险信息进行分类、汇总、评估和研判并形成风险减缓措施或

建议。各级安全监察部门将根据相关措施或建议，帮助企业消除

隐患，实现早发现、早警示、早防范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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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设立特种设备风险监测点（省智慧监管平台识别确认）

全省特种设备安全风险监测点分为以下四类：

（1）各市、县（区）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；（2）特种设

备检验检测机构；（3）特种设备使用单位（一级、二级管控单位）；

（4）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。

各监测点须指定一名同志负责本辖区或本单位信息报送员

的日常管理、信息报送等风险监测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确定风险监测信息报送员（在省智慧监管平台填报人

员信息）

各风险监测点应建立风险信息报送制度，确定信息报送员，

明确职责义务。风险监测点信息报送员确定原则：

（1）各市、县（区）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负责风险监测

工作的同志兼本单位信息报送员；（2）检验检测机构结合本单位

实际情况，确定信息报送员；（3）一级、二级特种设备使用单位

结合本单位设备情况，选择熟悉本单位主要设备并有经验的一线

作业人员（1至多个）为信息报送员；（4）生产和充装单位确定

1至 2名一线管理人员或作业人员为信息报送员；（5）各市县局

确定本辖区内特种设备行业相关专家作为风险信息报送员。

（三）需要报送的风险信息和意见建议（通过电脑端或手机

微信小程序上传信息）

信息报送员应充分结合自身一线工作实际，将日常工作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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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或日常工作经验认为特种设备领域在行政监管、安全管理、生

产、使用、维护保养、检验检测等方面存在的共性或突出的问题

信息、风险隐患信息（不含应急类信息）或相关的意见建议，少

则一句话、一个问题、一个建议、一个风险隐患、一个困难等；

多则一个分析、一个论证、一个规划等，都可通过省特种设备智

慧监管平台随机反馈相关信息，为我省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早发

现、早预防、早处置以及省局防范决策做出贡献。

（四）风险监测信息报送工作机制（通过省智慧监管平台逐

级处置信息）

省、市、县（区）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的风险监测负责同

志为此项工作的核心骨干，负责辖区信息员管理工作；智慧监管

平台将按照省、市、区县横向收集、纵向报送的原则实现分级汇

总、分级处理、分级上报。

各特种设备生产、充装和使用单位信息员报送本单位信息时

应同时向本单位（质量）安全总监报告并及时安排处置。

（五）风险监测信息研判及结果应用

县（区）局安全监察机构收集到辖区相关信息后协助企业消

除隐患，不能处置的信息上报市局；市局安全监察机构应对相关

信息进行研判并商同级综合检验机构协助企业消除隐患，不能处

置的信息上报省局；省局会同省特种设备风险监测及应急保障中

心提出具体措施意见，指导属地消除隐患。

省特种设备风险监测及应急保障中心组织专家对上报的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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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信息进行分类、汇总、评估和研判并形成风险减缓措施或建议。

同时，统计各级风险信息及处置情况，定期形成风险评估报告，

并对典型风险的处置形成案例指导各级监管部门强化隐患处置。

（六）风险监测点和信息报送员的奖励政策

为保障风险监测点的稳定性和信息报送员的积极性，信息报

送员反馈的信息仅适用于各级安全监察部门帮扶指导解决问题，

不得进行行政处罚或其他行政约束。省局将定期结合风险监测

点、信息报送员的信息质量对风险监测点、信息报送员进行表彰

和奖励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特种设备风险监测工作将为全省下一步特种设备安全

监管工作提供科学、准确、有效的支撑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及

时上报风险相关信息，认真评估风险现状，提出可行的意见建议。

（二）各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、各特种设备风险监测单

位要密切配合省特种设备风险监测及应急保障中心工作，做好辖

区相关材料的收集、上报工作，及时有效的消除各类安全隐患。

（三）省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建设单位，结合风险监测工

作需求，建立方便、简洁、高效的风险监测信息通道。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 7月 9日印发


